
故乡的读后感(优质9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读后感了。读后感书写有哪些
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搜集的读后感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故乡的读后感篇一

人们常说：“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是人们眼中忠诚善良
的体现！” 也许是因为我是只狗。 我总是喜欢关于狗的书。
无论是莱西，还是沈石溪的第七只猎犬，都对我很有吸引力。
但对我来说最难忘的是美国著名作家威尔逊·罗尔斯的“红
雷摩斯之家“！

整个故事很精彩，很感人，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了四五遍，但
还是读不够。每次我读的时候，它似乎都深入到主人公的内
心，我从不觉得无聊。它像磁铁一样吸住了我。

虽然故事很简单，但情节有起伏。小文的主角比利最大的愿
望就是有一对心爱的猎犬。最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他
的愿望，生死结下的友谊与狗，所以我的感觉是，为了比利
的片段得到两个猎狗和精力。只有一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放
弃，坚持的毅力深深打动了我！由于一个偶然的河流的机会
比利拿了一本杂志，里面有卖猎犬广告，所以比利决定攒钱
给自己买的狗，不要依赖父母。比利每天早早起床挖野菜，
摘黑莓的水果，用扑兽夹捕捉野兔的开始，我们将出售他们
零碎河边钓鱼的人，赚了几毛钱一天，从$ 50目标，只是这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已经让比利坚持了下来。两
年之久，他收集愿意给老聃和安迪的$ 50的最后一篇文章作
为补偿。我被比利坚持震惊的信念！

最后两个小猎犬失去了生命拯救他的主人的生命，主返回多



年的救命之恩的数量。不久，两个小坟成长朱红色蕨类植物。
天使只能播种传奇蕨草的种子，这是否给了天使比利的礼
物......

合上这本书，让我收获颇多，让我学会了很多做人要忠诚，
做事要坚持，面对社会生活要更加需要勇敢。只要学生自己
有追求和实现梦想，通过不断努力发展必然会影响呈现一个
灿烂的美景。对待朋友，家人要真诚。我心中默默许愿希望
这些红色羊齿草永存，常伴我们可以左右！

故乡的读后感篇二

季羡林先生的“颁奖辞”为：“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
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
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
格。季老的专业论著，我们难以享用（因我们的学识所限），
但季老的散文随笔，却给我们展现了他热爱生活、观察生活
的一面。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
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
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季老的散文集《故乡的二月兰》其中有一篇《神奇的丝瓜》，
给我印象深刻，丝瓜，太平常，太普通，我们房前屋后到处
都有它的踪影，但我从没注意过它，直到我读了季老的“神
奇的丝瓜”，才注意到丝瓜也有“思想”。季老写到：“我
仿佛觉得这棵丝瓜有了思想，它能考虑问题，而且还有行动，
它能让无法承担重量的瓜停止生长；它能给处在有利地形的
大瓜找到承担重量的地方，给这样的瓜特殊待遇，让它们疯
狂地长；它能让悬垂的瓜平身躺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无
论如何也无法解释我上面谈到的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
的话，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丝瓜用什么来思想呢？丝瓜靠



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呢？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从来
也没有人说过，丝瓜会有思想。我左考虑，右考虑；越考虑
越糊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瓜秧仿
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绿叶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我站在
丝瓜下面，陷入梦幻。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无言静观，
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面对秋阳。”

我真佩服季老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日本作家黒柳彻子的《窗
边的小豆豆》里写到“世之最可惧者，莫若有目不知其美，
有耳不闻其乐，有心不解其真，既无感慨，亦无激情……之
类也”。我们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熟视无睹，对自然界的变
化缺乏欣赏，对周边的事件麻木不仁……真真的可悲可
惧。“大家”与常人的区别大概就在此吧，我们司空见惯
的“苹果落地”，只有牛顿想到了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掉，
进而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烧开的壶水，为什么会把壶
盖顶起，也只有瓦特比别人多问了个为什么，随之发明了蒸
汽机，引发了工业革命。

我们不缺乏生活，缺乏的是发现美的眼睛。

故乡的读后感篇三

主要内容：这本书是谈精神生活的。

全书说了：人的精神是个在外游行的游子，他本来的故乡在
一个美好的地方，这里的好事让他想到了那里的情况，他就
会鼓励我们做得更好。

这篇小书让我深有感触。周国平不愧是大作家，“灵
魂”、“精神”这两个困扰哲学家们多年的难题，他以一小
篇作品就给了我们大概的解释。

灵魂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



他通常会产生“精神”这个附件。

这“精神”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他像细胞那样，可以自我
分裂、复制，而且还是永久性的。

书里还有一篇十分著名的文章：读永恒的书。

我们也应该学习周国平先生，读“不可不读的”、“永恒的
书”。

故乡的读后感篇四

动物有感情吗？当然有！动物的感情是神圣的'，就像书中的
老丹，小安一样……当勇敢的老丹用生命保护了小主人比利，
深情的小安也绝食了，它不愿意再独活于世。这也让我明白了
“死”的意义。

当我为这两只红骨浣熊猎犬的勇敢，坚持，机智暗暗叫好的
时候，一只山狮夺走了他们的生命。读到这儿时，我愣住了，
仿佛觉得这两只小猎犬还在我的眼前活蹦乱跳。

是啊，动物的感情谁都不可以剥夺，小安为了老丹，宁可放
弃生命，可见他们是多么要好啊！可现实却就是这样残酷，
老丹，小安，我在心中为你们祈祷。

我被这神圣的情感打动了，如果是我们人类的话，你最要好
的朋友去世了，那你最多也就哭上几天，就过去了，可小安
却当了老丹的陪葬。

就这样，一对智勇双拳的小猎犬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我现
在和书中的主人公比利一样难过，我的耳边常常响起老丹和
小安的叫声，我们对狗有时又打又骂，可它依然效忠于你，
它们为了比利能在捉浣熊比赛中获得冠军，自己差一点就被
冻死了。



读着读着，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我为老丹和小安不幸的命运
而哭，为比利失去两个朋友而哭！我向这两只红骨浣熊猎犬：
老丹，小安，致敬！

故乡的读后感篇五

读了《故乡》这本书，我有许多感触。

小说描写了作者鲁迅儿时在故乡的`生活和现在真实的故乡对
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带给人们的苦难与旧时代的
黑暗社会与痛苦抒发了作者渴望新生活的强烈欲望。

鲁迅曾经在日本留学学医，认为救死扶伤还不如成为作家让
这些麻木不仁的百姓重新燃起斗志打败侵略者。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闰土，少年的闰土还是一个勤劳善良
胆大活泼的小少年，可是就是因为社会的压迫使他变成一个
迷信麻木的人。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而又繁荣昌盛的年代感到幸福。

鲁迅先生在小说最后写道：“我想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
无的。正如这地上的路：其实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形成了路。”这句话表达了只有美好愿望而不去努力的
实现梦想这还是不会成功的。只有踏上这一条路，勇敢的去
实践去追求你想要的这才是真理。

我们应该报答现在美好的生活，珍惜现在的时光，努力的追
求自己的梦想。

老舍也是因为黑暗社会的压迫而不得不自杀，从而失去了中
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他笔下的祥子和闰土一样如
此。



就趁现在，珍惜现在的时光，好好学习，努力的去实现自己
的梦想吧！

故乡的读后感篇六

个人认为，《祝福》是鲁迅写得最好的小说。他用“我”的
眼光，把祥林嫂这个人物活生生地表现出来，把世态的苍凉，
封建社会的黑暗暴露无遗。无论是从选事，还是从写作方法
上来看，《祝福》都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

在我看《祝福》以前，我一直以为，鲁迅只是一个思想前卫，
语言犀利的作家。他的出名只是因为他的杂文和他的思想，
但是在看了《祝福》后，我对他的看法改观，觉得他是一个
凭着真本事而屹立在中国文坛上的。《祝福》一开始用一种
很悲凉的手法渲染气氛，写那满天飘舞的雪花，让人们满目
疮痍，感到荒凉和痛苦。然后鲁迅慢慢地用祥林嫂的死引出
她的一生的悲剧。鲁迅的叙述很自然，把祥林嫂由逃走——
打工——被绑走——再嫁——失夫失儿子——再打工——遭
唾弃这些遭遇很完整地表达出来，没有丝毫的拘束。鲁迅没
有在文中对祥林嫂表示同情，但是却能在叙述中紧紧地抓住
读者的心，使大家同情祥林嫂，这表现他的深刻的文学造诣，
我想这种文章写作方法是我们最难学习但是又是最需要学习
的。

我觉得文章最精彩之处是文章的题目“祝福”，文章为什么
不叫“祥林嫂之死”呢？文章写的是悲剧，但是却用了一个
很有希望的题目，这正是鲁迅最高明的地方，简单的“祝
福”两个字，把悲愤和希望都表现出来，引人深省。

文章是表现生活的。而鲁迅的《祝福》是揭示生活，把当时
的社会的黑暗愚昧展示给读者。祥林嫂第二个丈夫死了后，
她回到鲁家打工，主人并没有关心她，而是在意她的表现比
不上以前了，而且还认为她是个克星，在祭祀的时候不让她



碰供品。祥林嫂用自己一年的工资去捐了条门槛，但是却仍
然没有法子改变大家对她的看法，而她自己也过不了自己一
关，迅速衰老，自己首先在精神上把自己杀死了。祥林嫂死
在大年夜，但是却没有人把她当人看待，只是说她死的不是
时候。我看完这篇文章时，觉得很压抑，好像要把那愚昧的
社会推翻才能松一口气似的，我想，这就是鲁迅的精神力量
吧。鲁迅用笔和黑暗作斗争，用文章来解放人们的思想，鲁
迅堪称中国精神领域界的教父。鲁迅在文章中设计了一个麻
木的祥林嫂，当她在面对别人的嬉笑时，眼睛呆呆地望着前
方。我想，这也表达了鲁迅那当他面对愚弱的国人时，“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无奈吧。

屈原曾经反复这样吟诵：“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我想鲁迅在这文章中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无奈。这
种无奈是矛盾的，深深的折磨着他的灵魂，对于这样的灵魂，
我是同情他的。

故乡的读后感篇七

在这个寒假中，我看了很多本书。但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
还是《故乡》。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后面的一句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重压之下，变得衰老、拘谨与可悲。

真正的金子。

从闰土身上可以看出旧社会的黑暗与劳动人民的`苦难，我们
应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中国、一个新社会感到幸福。



故乡的读后感篇八

从鲁迅的《故乡》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童年是一座被尘
封的大院。

童年的鲁迅，仿佛是一个生活在天堂的魔鬼，丰衣足食却寸
步难行；而闰土则是生活在地狱的天使，生活艰辛但充满快
乐。闰土的童年必须要看瓜田，但他自由、快乐。鲁迅的童
年虽丰衣足食，但他只能悲哀地念着“之乎者也”。闰土还
可以去做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看无边无际的海洋；而鲁迅只
能看到那“四角的天空”。

没有了自由，多少财富都是破铜烂铁。自由才是真正的金子！

可那毕竟是几十年前的封建社会，离现在已经有那么漫长而
浩瀚的一段历史。可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大人们还是大同
小异、异曲同工地为我们打造一个标准童年：束缚。

我觉得束缚再加上比较再加上无穷无尽的学习，与监狱相比
也已经只有毫厘之差了。作为社会未来的新动力，我们的生
存状态难道没有理由受到关注吗？大人们总是以为吃饱穿暖
学习好，就是一个孩子的全部，可这些却恰恰是我们这些孩
子最忽略的。

我们需要自由，我们要亲身经历，我们也要知道许多新鲜事，
我们要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要逃离束缚！

故乡的读后感篇九

我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它们伸
展着四季常绿的枝条,一片片狭长的叶子在雨雾中欢笑着。.



端午节过后,杨梅树上挂满了杨梅.

杨梅圆圆的，和桂圆一样大小，遍身生着小刺。等杨梅渐渐
长熟，刺也渐渐软了、平了，摘一个放进嘴里,舌尖触到杨梅
那平滑的刺，使人感到细腻而且柔软。

杨梅先是淡红的，随后变成深红，最后几乎变成黑的了。它
不是真得变黑。因为太红了，所以像黑的。你轻轻咬开它，
就可以看见那新鲜红嫩的果肉，嘴唇上舌头上同时染满了鲜
红的汁水。没有熟透的杨梅又酸又甜，熟透了就甜津津的，
叫人越吃越爱吃。

我小时候,有一次吃杨梅,吃的太多,发觉牙齿又酸又软,连豆
腐也咬不动了。我才知道杨梅虽然熟透了,酸味还是有的。因
为它太甜,吃起来就不觉得酸了，吃饱了杨梅再吃别的东西,
才感觉到牙齿被它酸倒了。


